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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2-042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

15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2022年5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耿建明、刘山、李爱红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22年5月2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2-043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

15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2022年5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

关联监事邹家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本次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事项的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终

止原因符合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2-044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荣盛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创投” ）关于拟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并于2022年5月20日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

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计划基本情况

1、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对公司管理团队的高度认可及目前公

司股价严重低估的情形。

2、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1亿元。

3、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

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2021年8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计划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1-097号），荣盛创投拟自2021年8月4日起的6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

因存在增持窗口期， 荣盛创投决定将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履行期限延长12个月， 即延长期限自

2022年2月4日至2023年2月4日止。除上述调整外，原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2月24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145号），该事项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22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为自2021年8月4日至2023年2月4日（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存在停牌情形的，将及

时披露是否顺延实施。

5、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6、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荣盛创投

在法定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自2021年8月4日至本公告披露日，荣盛创投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6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 ，增持均价为 4.764�元/股，累计增持金额 2,858,342.96�元。

三、拟终止实施增持计划的原因

近期以来，国内市场环境、经济环境、融资环境等客观环境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外部环境变化

的影响，荣盛创投作为一家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渠道受限、资金筹措异常困难、资金周转承压的情况，荣

盛创投预计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所需的资金筹措，资金原因导致无法继续实施增持计划，经

审慎研究，拟决定终止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四、公司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

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关联董事耿建明、刘山、李爱红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就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

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关联监事邹家立已回避表决。

监事会认为： 本次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事项的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终

止原因符合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规定，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

施股份增持计划事项原因符合其实际情况，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我们同意上

述议案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荣盛创投《关于拟终止实施增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2-045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

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22年5月20日，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耿建明先生

同日提交的《关于提议增加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 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发布情况

2022年4月3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将于2022年5月31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董事会关于增加临时提案的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3%以上股份

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10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截至2022年5月20日，

耿建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6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8%，且上述临时提案在公司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公司董事会核查后认为，耿建明先生关于增加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的提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除本次增加的临时提案外，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4月30日发布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

项未发生变更。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四、备查文件

股东提交的《关于提议增加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2-046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已于2022年4月30日

刊 登 在 《中 国 证 券 报 》、《上 海 证 券 报 》、《证 券 时 报 》、《证 券 日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2年5月20日， 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股东耿建明先生同日发来的

《关于提议增加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经审核,公司董事

会同意将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 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就本次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3: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31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31日上午9:15—9:25，

9:30-11：30， 下午1:00—3: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

31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第一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25日。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截至2022年5月2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被委托人不必为

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提示性公告：公司将于2022年5月27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

时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

1、审议《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审议《公司经审计的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5、审议《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8、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审议《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10、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程玉民、黄育华、王力所作的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二）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会议决议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

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公告》，2022年

5月 2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会议决议公告》、《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三）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00 《公司经审计的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

5.00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00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7.00 《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8.00 《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

10.00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议案》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22年5月26日—5月27日上午9点—12点，下午1点—5点。

2.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2年5月27日下午5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16-5909688；

传 真：0316-5908567；

邮政编码：065001；

联系人：梁涵。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

手续。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46” ，投票简称：“荣盛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31日上午 9:15-9:25，

9:30-11:30，下午1:00—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31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通知。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表决指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00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00

《公司经审计的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

告》

√

5.00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00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7.00 《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8.00 《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

10.00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拟终止实施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议案》

√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 栏目相对应的“同意” 或“反对” 或“弃权” 或“回避” 空格内填上“√”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对”或“弃权”或“回避”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

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是 否。

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股东大会召开日有效。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日期：二〇二二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 2022年5月25日，我单位（个人）持有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

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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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2年

4月30日发出通知，并于2022年5月20日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2年5月20日下午14:00在浙江省新昌县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会议于2022年

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以及于

2021年5月21日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进行。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兼财务总监石军龙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会议，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会议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4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8,819,065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5.2620％，其中：（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137,505,2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1176%。（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

股东共40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13,8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44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

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9,915,5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901％。 上述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2021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7,693,3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91%;反对1,111,5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的0.8007%；弃权14,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89,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467%; 反对

1,111,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04%；弃权14,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428％。

2、审议《2021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7,693,3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91%;反对1,111,5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07%；弃权14,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89,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467%; 反对

1,111,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04%；弃权14,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428％。

3、审议《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37,693,3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91%;反对1,111,5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07%；弃权14,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89,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467%; 反对

1,111,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04%；弃权14,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428％。

4、审议《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7,693,3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91%;反对1,111,5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07%；弃权14,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89,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467%; 反对

1,111,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04%；弃权14,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428％。

5、审议《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691,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77%;反对1,112,6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15%；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879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871%; 反对

1,112,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11%；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13％。

6、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690,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73％；反对1,112,0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11％；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87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225%; 反对

1,112,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51%；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624％。

7、审议《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7,692,0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81%;反对1,112,0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11%；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88,5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336%; 反对

1,112,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51%；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13％。

8、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691,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78%;反对1,113,7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23%；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88,0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286%; 反对

1,113,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322%；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392％。

9、审议《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同意8,789,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6457%;反对1,112,0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51%；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9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89,7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457%; 反对

1,112,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51%；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392％。

10、审议《关于调整子公司业绩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690,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73%;反对1,112,0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11%；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87,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255%; 反对

1,112,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5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24％。

浙江啸天事务所律师到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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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99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

2022-033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于2022年5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

报问询函【2022】第17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问询函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董事会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和年审会计师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中涉及的部分事项仍需进一步审核和补充，公司尚不能在2022年5月20日

前完成回复工作。 公司将加快进度，争取在2022年5月27日前完成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781

证券简称：

*ST

奇信 公告编号：

2022-070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兴路6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B座14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雷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名 ， 合计持有股份

70,765,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451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67,480,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9.991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名， 代表股份

3,28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600%。

3、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6名，代表股份3,288,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614%。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湖南启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74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0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3%； 反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091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5%。

2、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74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0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3%； 反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091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5%。

3、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74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0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3%； 反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091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5%。

4、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73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522%；反对1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21%； 反对

1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4775%；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5%。

5、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74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0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3%； 反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091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5%。

6、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74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0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3%； 反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091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5%。

7、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74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0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3%； 反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091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5%。

8、审议通过《关于对事业部承包项目目标责任管理进行清查并处理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74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0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3%； 反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091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5%。

9、审议通过《关于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74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0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3%； 反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091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5%。

10、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及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同意3,26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3583%；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91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0.5505%。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3583%； 反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091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40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对于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股东表决采取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顾伟 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

载了《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6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46,900,9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7.425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23,100,49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0.27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1人，所持股份总数为323,800,44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15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人，所持股份总数为37,523,645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2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所持股份总数为1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所持股份总数为37,523,5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0.8289%。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远程方式列席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华律师、陈

文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5,702,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2%；反对848,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20%；弃权34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325,6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073%； 反对

848,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07%； 弃权349,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19%。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5,775,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6%；反对714,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4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398,6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19%； 反对

714,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47%； 弃权41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34%。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5,775,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6%；反对629,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3%；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398,5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16%； 反对

62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8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5,775,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6%；反对714,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4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398,5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16%； 反对

714,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47%； 弃权41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34%。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5,942,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4%；反对958,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565,4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464%； 反对

95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5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6,034,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7%；反对732,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弃权1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657,3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913%； 反对

73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21%；弃权1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63%。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2021年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6,057,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7%；反对79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0%；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680,3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526%； 反对

7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73%；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8%。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59,848,73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3%； 反对

72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748,24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336%；反对

726,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64%；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8%。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前提下获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15,378,8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317% ； 反对

31,376,4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15%；弃权1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001,4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9938%； 反对

31,376,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6179%；弃权1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80%。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6,010,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89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633,3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74%反对

8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7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华律师、陈文新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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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4:45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二区9栋B-10层1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晓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108,163,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0,000,000股的67.6019%。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84,001,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0,000,000股的52.50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4,16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0,000,000股的15.101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163,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0,000,000股的0.10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共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1,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0,000,000股的

0.00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6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160,000,000股的0.1013%。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全部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保

荐代表人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8％； 反对

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4641％；反对

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53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8％； 反对

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4641％；反对

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53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8％； 反对

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4641％；反对

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53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8％； 反对

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4641％；反对

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53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8,09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7％； 反对

7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5.3648％；反对

7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4.63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108,09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7％； 反对

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8.0012％；反对

6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1.99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0,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8％； 反对

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4641％；反对

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53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48,000,00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8,000,000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8％； 反对

7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4641％；反对

7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4.6352％；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007％。

（九）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8％； 反对

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4641％；反对

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53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8,06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5％； 反对

10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3391％；反对

10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2.66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袁月云、吴任桓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